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服務學習實施細則  

民國 97 年 9 月 3 日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8 月 12 日 98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擴大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9 月 15 日 99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5 月 26 日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細則依據本校服務學習組織辦法暨實施要點訂定，適用於九十七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

(含轉學生)，每位學生需修完服務學習共同必修課程；其它各科（含通識教育中心）自

訂之服務學習必、選修課程或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由各科經相關課程委員會

審核後自行開設，不受本細則之規範。 

二、服務學習課程為共同必修課程，服務學習成績及格方能畢業，轉學生在他校已修畢服務

學習學分者得申請抵免，未修畢相關學分者必須補修。 

三、服務學習課程之學分、修習年級、時數規定如下： 

五專服務學習課程分別於一年級及二年級開設。五專一年級上、下學期各需完成 18 小

時，合計 36 小時的服務學習時數，屬必修 0 學分課程；五專二年級上、下學期各需完

成 8 小時，合計 16 小時的個人服務學習時數，屬必修 0 學分課程。（適用於 108 學年

度起入學之新生） 

四、服務學習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  

(一）、五專一年級為必修課程 0 學分，上、下學期各需完成 18 小時之服務學習課程，其

內容如下： 

1、課程部分 2 小時。期初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介紹 1 小時；期末反思紀錄分享 1 小時，由

班導師執行。 

2、服務部分 16 小時。服務內容包含社區服務、校園服務、綜合服務三種，各 4、6、6

小時為原則。 

社區服務：由服務學習組安排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服務地點為學校附近社區。 

校園服務：由本校各處室、科系、中心等行政單位安排相關服務，服務內容由各單位

自訂。 

綜合服務：包含參與學校重大活動之服務、隨社團進行服務活動、或參與服務學習組

所認可之志工服務活動，其時數皆可核算。 



以上各項服務內容所需完成之時數由服務學習組於每學期開學前排定， 如有特殊狀況而

未完成規定時數者，經服務學習組核准後自行選擇服務內容，補足時數。 

3、本課程時數之認證，由服務學習組辦理，如有身心障礙或特殊情形者，由服務學習組

安排相關服務內容。 

(二）、五專二年級為必修 0 學分課程，上、下學期各需完成 8 小時之個人服務學習課程，

內容如下： 

1、行前教育:服務學習活動由服務學習組印製志工服務相關資料提供各班出隊前進行行前

教育，由相關課程授課教師或導師引導。 

2、個人服務學習 8 小時，由相關課程(社團)教師及導師依據學生之意願，可分別到： 

(1)、與服務學習組簽約之校外非營利機構組織、醫療單位、公益或社福機關團體進

行服務。 

(2)、加入學校社團進行服務學習相關之活動。 

(3)、自行出隊到校外非營利機構組織、醫療單位、公益或社福機關服務，惟服務機

構需事先向授課老師報備，經老師同意後方可自行出隊，服務機構需為合法或已立案

等相關組織。 

(4)、其它經服務學習組認證通過之服務項目或活動；有關服務機構與服務時數之認

證，由服務學習組辦理。 

      

五、服務學習成績之評核與重、補修: 

（一）、五專一年級服務學習成績，由服務學習組根據導師與服務單位或機構之評分綜合

評定之；五專二年級服務學習之成績，由相關課程(社團)教師及導師評核，服務

學習組得依學生服務之表現酌予加減分。 

（二）、五專一年級服務學習上、下學期各須做滿 18 小時; 五專二年級服務學習上、下

學期各須做滿 8 小時，始能通過。成績不及格者必須申請重、補修，由服務學習

組於寒暑假或學期中空堂時間開課，完成時數者方能通過。 

六、服務學習課程應注意事項： 

（一）、五專二年級於相關課程(社團)教師及導師指導下分組，參與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進行服務後，學生必須主動要求權責單位之老師或負責人在相關表格上填註時數

與簽章；於學期末繳交反思紀錄表與期末成果資料，並參加服務學習成果展。 



（二）、除進行校園服務或學校鄰近之社區服務外，其它校外之服務學習相關活動必須在

出隊前繳交家長同意書，並辦理保險。 

七、協助學生服務學習之行政配合 

（一）、全體教職員均有共同推展及參與服務學習之義務與責任，本校各級單位若受理學

生至本單位服務學習，有義務給予協助並需派遣專人督導。 

（二）、服務學習組得徵求志工老師從事服務學習活動帶隊與督導，服務學習組於學期結

束時得頒發感謝狀於熱心服務之志工老師。 

（三）、服務學習組得選拔或指定具豐富經驗與熱心之優秀學生擔任小教學助理，協助服

務學習行政事宜，包含帶隊、聯繫、示範、輔導及擔任部分考評之工作。小組長

若於上課期間從事有關服務學習之活動可申請公假，小組長需配合服務學習組支

援相關工作。 

八、服務學習之獎懲 

學生服務學習成績表現優異者，除依學校獎懲辦法予以獎勵外，得由學校發給服務獎

章、獎牌或獎狀予以公開表揚；服務學習成績不合格且服務態度不佳者得視情節輕重給

予適當之處罰。 

九、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